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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三千多报名驾校

结果被忽悠到外省考试

保证包车接送

就近练车也全成空话



⚠️⚠️⚠️

近期，松山湖的刘先生

怎么也没想到

一次报名学车经历

竟成了一场“异地折腾记”

学车是个大事

报名学车须谨防“学车陷阱”

今天这份学车“避坑”指南

请仔细看看



身边人就是这么中招的……

在松山湖中集智谷工作的刘先生，今年7月使用“驾考*典”时，接到了来自东莞市创未

来科技有限公司某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声称报考学车，可以上门签订合同，并且包接包送，

在学员附近的镇街都能找到训练场地进行培训，费用只要3680元。

可报名缴费后，该教练不仅安排刘先生远赴湖南省考科目一，之前承诺的车接车送、附

近学车都没有兑现。刘先生称相关工作人员现在连他的信息都不回复了，想要退费更是难上

加难。

数据显示，2025年4月，东莞市已备案驾校共发生投诉1156宗，涉及未备案企业或中介

（平台）机构的驾培投诉36宗，主要涉及东莞市创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刘先生的遭遇

揭示了驾考市场上常见的两大“坑”

低价陷阱和虚假服务承诺

为避免更多市民被这种不靠谱的

“黑驾培”机构或个人教练蒙骗

损失金钱又浪费时间

今天给大家盘一盘

常见的“学车陷阱”都有哪些套路

套路一：线上招生，线下忽悠

线上通过短视频平台推送“特价快速学车”“大学生专属优惠”等广告，或通过大数据

锁定意向学车人群进行电话推销，诱导添加私人微信；线下上门服务，忽悠可以就近练车，

快速取证。实际并无实体场地，收款后货不对板，强制转卖给异地培训机构，甚至拉黑失联。

套路二：签“中介咨询合同”而非培训合同

中介机构冒充驾校进行招生，在合同或协议里约定“不提供培训服务，只提供中介咨询

服务”，出事后退款难关重重。

套路三：诱导“去外省市考，包过拿证快”

声称“本地约考难，去外省市45天拿证”，实际外出考试途中事故风险高，安全无保障，而

且中途加收多项费用，增加外出时间和成本，得不偿失。

套路四：低价诱惑，后期加价



以“全包价2XXX”等远低于行业平均成本的低价套餐吸引报名，后期却以“模拟

费”“考场适应费”“补考强化费”等名义中途加收二次费用，或出现减少实际培训时间和

内容以压缩成本，导致学员培训服务权益受损。

要避免被套路而掉入

“学车陷阱”

大家须牢记以下五个字

查：官方渠道辨真伪

警惕网络中介平台上的学车报名，以及以低价、“包过”宣传的驾校。报名前，在不同

平台多对比驾校网络评价，同时关注“东莞交通”微信公众号，了解驾校的培训质量和投诉

情况。报名时，记住通过东莞市学车统一报名入口——“东莞驾培”微信小程序报名，查询

核对现场驾校门店是否与平台登记一致。

签：规范合同保权益

在“东莞驾培”小程序完成推荐性培训合同线上签订，学员应避免线下另外签订纸制合

同，防止合同“猫腻”。同时，需要全程参与电子合同的签订确认，仔细审阅电子合同的选

择项和填写项，重点关注培训费用所包含的项目明细、了解退费规定及违约金比例，看不懂

的可让驾校解释，避免不合理设定，明确双方权益。

验：双重确认避调包

缴费后1—3日内登录“广东省驾驶培训公众服务网”（https:///）学员服务，确认注

册驾校与报名信息是否一致，发现异常立即联系驾校或举报。

学：拒绝造假护质量

部分驾校以外地通过率高诱导学员跨市考试，实则暗藏乱收费、出行安全风险。目前东

莞考试顺畅、合格率稳定，学员无需前往外地考试。同时，学员务必本人在现场进行签到培

训，切勿提供视频配合驾校培训造假。

存：维权有据不被动

报名和学车过程中要注意保存以下资料，遇到问题通过合适渠道进行反映处理，维护好

自身权益。保留凭证：１、带有驾校公章的合同和缴费凭证；２、银行转账记录或网上支付

凭证（支付时备注驾校名称及用途）；３、驾校或教练的口头承诺录音、微信记录等。

驾培纠纷处理方式

1、优先拨打驾校服务电话，包括报名点、驾校总部服务电话（电子合同内有记录），

双方进行协商。



2、若与驾校协商无果，可通过市机动车驾驶培训协会（电话：0769-82224880）或拨

打12345寻求部门调解。

3、部门调解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

学车是人生一项重要投资，牢记“查、签、验、学、存”，远离陷阱，安心拿证。

在莞学车考驾照，请搜索登录“东莞驾培”微信小程序，选择已注册上线的正规驾校进

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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